附件6
关于审议《中国黄金协会监事会监事候选
人选提名和产生办法》的议案
各位理事：
按照民政部有关要求，为对中国黄金协会理事会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有效监督，维护中国黄金协会和会员的合法权益，协会拟设立监事会，并设监事5名，由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设监事长1名，由监事会推举产生。
为保证监事人选提名及产生程序的合规性、科学性，特制订了《中国黄金协会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选提名和产生办法》。

现将《中国黄金协会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选提名和产生办法》提交中国黄金协会三届理事会十三次会议（通讯形式）讨论，请予审议。
                                  2019年10月15日
中国黄金协会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选

提名和产生办法

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任期已满。现拟定于2019年11月25日在北京召开中国黄金协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36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业协会换届选举暂行办法》（国资发研究〔2010〕154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代管协会、学会换届选举实施细则》（钢协〔2011〕34号）、《中国黄金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在广泛听取各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特制订了《中国黄金协会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选提名和产生办法》如下：

一、监事会人员组成

中国黄金协会监事会设监事5名，其中监事长1名。

二、监事候选人选推选工作原则

严格执行民政部、国资委有关规定，按照《中国黄金协会章程》，做到公开、透明、民主、规范。

本会负责人、理事、常务理事和协会秘书处财务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三、监事候选人选基本条件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遵纪守法，办事公道，原则性强，廉洁自律，忠于职守，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敢于和善于反映意见；

2.热爱协会工作，了解与黄金行业有关的政策法规，有较强监督能力和组织能力，能履行监督职能；

3.热爱黄金事业，在行业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经历，熟悉协会运行和管理情况，遵守《中国黄金协会章程》和各项管理制度，能够严格履行章程中规定的监督理事会职责；

4.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年龄原则上不超过70周岁；

5.无刑事处分记录，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四、监事候选人选产生程序

1.各有关单位推荐；

2.中国黄金协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依据有关规定及监事候选人选提名条件对推荐名单进行审议；

3.提交中国黄金协会理事会通讯会议审议通过；

4.提交中国黄金协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
5.选举结果呈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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